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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一一八号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暂时调整适用<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决

定》经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6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7月3日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暂时调整适用《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决

定

（2018年6月27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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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暂时调整适用〈深圳

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决定》的议案，现作出如下决定：

暂时调整适用《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中关于项目建议书、前期经费、可行性研究报告、项

目总概算和资金申请报告的相关规定，具体实施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本次暂时调整适用期限为二年，实践证

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法规有关规定；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法规有关规定。

本决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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